正修科技大學「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」值勤規定

112年9月11日修訂(112年7月21日臺教學(五)字第1120071417號)
一、一般值勤規定：

（一）一般值勤人員由軍訓室主任（含）以下成員輪值，每月20日前排訂公佈次月值勤輪值表。
（二）值勤人員每日至校安中心作業，因故不克值勤時，應於值勤前一日填寫值勤更換表，經軍訓室主任核定後，始能更換值勤，以明責任；因故臨時不克值勤而請他人代理者，其值勤之責任與義務由原值勤官負責。
（三）值勤專線應優先接聽；行政電話無人接聽時，亦應予以接聽。
（四）值勤人員應主動掌握校安狀況，如有擴大或發展之趨勢，應向教育部校安中心通報或續報。
（五）值勤人員應將值勤時發生之事件依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等要項，記載於值勤紀錄簿，於交班時交由業務承辦人轉陳軍訓室主任，重大事件則陳召集人或副召集人核閱。

（六）值勤交接時，交班人員應將未結案件或持續發展中之案件情況詳為交代，並應登載於值勤紀錄簿交接事項欄中，俾由接班人員接續處理。
（七）值勤人員如有脫班、擅離職守或延誤事件處理等情形者，依其情節輕重予以議處。
（八）值勤人員應主動追蹤校安通報事件之後續狀況。
（九）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猥褻案件之通報，加害與受害人均應隱其姓名（以○○代之），並
      須通知本校學生輔導中心。
（十）校安事件若可能引發媒體注意或有擴大之虞時，應立即報告軍訓暨校安中心主任，依
      其指示決定是否提昇狀況等級，實施重點值勤。
（十一）對於跨縣市之校安事件或災情，無法即時趕赴現地處理時，應利用全國教官服務全國學生網絡，請求就近學校或單位支援協處，並請支援學校或單位掌握處理情形，隨時以電話回報，俾利本校掌握事件狀況或災情。

（十二）值勤人員接獲電話通報時，應先確認消息之真偽及事件等級，並將發話人時間、姓名、通話內容及通話要點，記載公務電話紀錄簿上；若為緊急事件，依發生時間、地點、相關人員、事件梗概、現況發展，通報單位、通報人員姓名、職稱等要項，記載於值勤紀錄簿上，並於事件處理告一段落後（二小時內）將後續處理情形完成校安通報。

（十三）值勤人員隨時至教育部校安中心網頁點閱最新公告，以利掌握相關政策規定。
（十四）值勤時間：每日上午8至翌日上午8時，平日採甲類值勤；週五、假日及寒暑假期
        間08-20時為甲類值勤，20時至隔日08時實為乙類值勤。
二、重點值勤規定：

（一）重點值勤人員：由軍訓室教官及校安工作人員輪值，每班乙人，並視狀況增派人員值勤。
（二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時（校安狀況三），隨時掌握教育部校安中心最新訊息，並配合其辦理後續事宜。
（三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時（校安狀況二），視狀況指派人員實施重點值勤，遂行通報處理作業。重點值勤人員於狀況二解除後（回復狀況三），回復一般值勤。

（四）重點值勤時間，值勤人員應隨時注意颱風等災害動向，對於颱風行徑路線、豪大雨、土石流等災害影響，應加強防範工作，遇有災情發生應隨時主動掌握及通報。

（五）本校校安中心值勤人員，應隨時掌握教育部校安中心即時之電子公告、通報、傳真及電話相關訊息，以利貫徹執行。
（六）重點值勤時間比照本校校安中心平日及假日一般值勤時間輪值。

